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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调整构成重组方

案重大调整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

 

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市公司”、“公司”）拟出售所持

有的苍南银泰置业有限公司等 11 家子公司的股权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、“本

次重组”）。 

如无特别说明，本核查意见中所涉及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《云南城投置业股

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（草案）》中披露的释义相同。 

一、本次重组方案调整的具体内容 

2020 年 4 月 29 日，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云

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》等相关议案，并公告了

本次重组预案。 

标的公司天津银润、奉化银泰、成都银城、台州商业、杭州西溪及杭州银云

6 家标的企业涉及云南城投的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融资（以下简称

“CMBS”）。根据 CMBS 的相关条款约定“上市公司丧失任一项目公司控制权”，

即触发 CMBS 终止条款，需要提前偿还借款，涉及兑付资金约 67.96 亿元（截至

2020 年 6 月 30 日）。由于上市公司预计无法按计划取得 CMBS 持有人同意修订

上述终止条款，且偿还 CMBS 款项的其他融资替换方案尚在审批过程中，为避

免对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造成延后等不利影响，加快推进重组进程，拟将上述

6 家标的企业暂时保留于上市公司。同时，考虑到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上市公司尚

持有包括宁波奉化银泰城、西溪银泰城等商业物业项目，为便于运营管理，拟将

云泰商管暂时保留于上市公司。 

此外，杭州海威、杭州云泰、宁波银泰、云泰商管、黑龙江银泰等标的公司

的其余股东未放弃优先行使优先购买权。 

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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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调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》《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

售具体方案》等相关议案，并公告了本次重组正式方案（以下简称“重组草案”）。 

与重组预案相比，本次重组正式方案进行了部分调整，调整前后主要变化情

况如下： 

调整内

容 
交易方案调整前 交易方案调整后 

标的资

产范围 

天津银润 100%股权、苍南银泰 70%股

权、杭州海威 70%股权、平阳银泰 70%

股权、杭州云泰 70%股权、奉化银泰 19%

股权、成都银城 19%股权、宁波泰悦 19%

股权、宁波银泰 70%股权、黑龙江银泰

70%股权、淄博银泰 70%股权、哈尔滨

银旗 70%股权、台州商业 70%股权、台

州置业 70%股权、杭州西溪 70%股权、

云泰商管 43%股权、杭州银云 70%股权

及北京房开 90%股权 

苍南银泰 70%股权、杭州海威 70%股权、

平阳银泰 70%股权、杭州云泰 70%股权、

宁波泰悦 70%股权、宁波银泰 70%股权、

黑龙江银泰 70%股权、淄博银泰 70%股

权、哈尔滨银旗 70%股权、台州置业 70%

股权及北京房开 90%股权 

交易方

式 

拟采用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出售本次交

易的标的资产 

拟通过云交所公开挂牌方式出售本次交

易之标的资产  

二、重组方案调整构成重大调整 

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涉及变更标的资产范围，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

理办法》第二十八条规定和《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》

的规定，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。 

三、本次重组方案调整履行的决策程序 

2020 年 11 月 25 日，上市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》等相关议案，同意对本次

交易方案作出调整，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，

调整后的交易方案尚需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二

十八条规定和《上市公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》的规定，本次

交易方案调整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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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

资产出售方案调整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》之签章页） 

 

 

 

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：           

 石衡  黄慈 

 

 

 

 

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年    月    日 


